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

连建质安〔2024〕341号


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2024年全市预拌混凝土（砂浆）企业

“双随机、一公开”检查情况的通报

各县区（功能板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的生产监督管理，规范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预拌砂浆生产企业的质量行为，确保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质量和主体结构安全，市住建局协同市市场监督局于2024年10月下旬对本市预拌混凝土（砂浆）生产企业开展了“双随机、一公开”检查，现将检查情况通报如下：

基本情况

本次“双随机、一公开”专项检查，全市范围内共检查有资质
预拌混凝土（砂浆）生产企业25家（其中2家已停产），检查内容主要涵盖各预拌混凝土（砂浆）生产企业质量保证体系（试验室管理人员在岗履职）、原材料质量控制、试验室管理、生产质量管控及出厂产品质量检测等方面；同时，抽检砂、水泥、粉煤灰、外加剂等原材料92份。

从此次检查结果看，多数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质量保证体系基本完善，产品的生产质量控制及相关试验、检测等工作尚能正常开展，但也存在诸多问题亟待整改和进一步规范。

二、存在主要问题

（一）原材料质量管控方面。抽查的25家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中有17家使用机制砂(岩石)、5家使用镍渣、3家使用天然砂，产地绝大多数为山东省，其它均为本地。主要问题是对预拌混凝土用砂的质量管控不严、砂进厂质量保证资料不全、不按标准进行进厂质量检测及检测参数不完整，部分机制砂(岩石)、天然砂生产企业不能提供准确的料源、产地；跨省使用镍渣均未取得环保备案手续，5家使用镍渣的企业仅1家提供了供货方临沂友合新型材料有限公司的相关资料，其它预拌混凝土企业采购的镍渣存在进厂质量保证资料不全、供货方无相应资质、镍渣的质检报告与合同不符、进货来源混乱等现象，不能确保原材料的稳定性，且出现质量问题难以溯源；未严格按《建设用砂》GB/T14684-2022要求提供型式检验报告、出厂检验报告、合格证等质量证明文件；镍渣进厂后，仅参照天然砂的标准进行常规检测，未按《冶炼渣骨料应用技术规程》T/CECS1273—2023行业技术标准进行颗粒级配、微粉含量、泥块含量、压碎指标、压蒸膨胀率等检测参数进行检验。

（二）企业资质人员不满足标准要求。部分企业技术负责人、试验室主任等未能提供社保证明，试验室人员不足4人，部分试验室人员在岗履职能力不足，缺乏应有的岗位培训和继续教育，对现行规范标准的熟悉和运用水平有待提高。 

（三）试验室管理不规范。部分企业试验室未正常开展试验工作，试验环境不能满足规范要求；部分企业标养室、标养箱温湿度控制不能满足规范要求，不能正常使用；多数企业未及时更新、学习规范标准，未根据现行标准规范的要求及时更新试验设备，如水泥胶砂搅拌仪器、振动台等；个别企业仪器设备检定标识过期，且不能提供试验室仪器设备使用记录。

（四）生产管理方面。少数企业未建立混凝土生产台账, 未按规范要求进行出厂检测，存在混凝土试件留置不足,未提供混凝土出厂检验及出厂报告等。部分企业主要原材料变化，未提供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文件、混凝土试配记录等。

三、下一步工作要求

1.受检企业要高度重视本次检查发现的问题，安排专人负责，对照检查问题，立行立改，落实主体责任，并将整改情况于11月25日前书面报送属地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2.各县区（功能板块）住房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对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的监督管理，督促企业落实质量主体责任，督促企业落实整改检查中存在的问题，并将各企业整改情况汇总后于11月28日前报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整改落实不力的企业，进一步加大检查力度，强化事中事后监管。

3.各预拌混凝土生产企要严格执行《建设用砂》GB/T14684-2022要求，对预拌混凝土用砂实行进场验收，并按规范要求进行自检及第三方检测。机制砂（镍渣）进厂检验，还应执行《冶炼渣骨料应用技术规程》T/CECS1273—2023行业技术标准，不得随意减少试验参数。

附件：全市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监督检查名单及问题汇总表
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4年11月22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连云港是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生态环境局。
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4年11月22日印发 
附件
全市预拌混凝土生产企业监督检查名单及问题汇总表

	序号
	单位名称
	检查事实

	1
	连云港神龙涧建材有限公司
	1、未提供技术负责人社保；

2、未提供砂原材料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3、现行技术标准未及时更新；

4、成型室布局不合理、试验室环境卫生较差、部分区域存在积水；

5、未提供作业指导书；

6、混凝土出场检验记录签字不全、配合比设计试验未由试验室负责人签发。

	2
	连云港畔金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1、混凝土出厂报告未签字盖章、出厂检验原始记录不规范

2、未提供程序文件；

3、现行技术标准未及时更新；

4、成型室布局不合理、试验场所杂物较多未及时清理；现场坍落度检测操作流程不符合规范；

5、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试验未经试验室负责人签发，部分配合比报告缺失；

6、料库中存有镍矿砂、砂原材料资质不符；

7、混凝土搅拌设备达不到120m³/每小时。

	3
	江苏苏誉建筑构件有限公司
	1、未提供技术负责人社保、试验室人员配备不足仅有一名试验室主任；

2、质量管理制度未签字审核、内容未及时更新；

3、未提供砂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4、未建立混凝土生产台账；

5、混凝土运输车辆配备不足10辆；

6、作业指导书未签字审核、原始记录修改不规范；

7、现行技术标准未及时更新；

8、成型室杂物较多、未提供仪器使用记录、仪器未按规定时间进行检定；

9、混凝土运输车辆4辆、泵车1台。

	4
	连云港奕豪混凝土有限公司
	1、未提供技术负责人社保； 

2、未建立混凝土生产台账；

3、试验室人员配备不足4人、未提供试验室主任中级职称证明材料，原始记录审核、试验人员签字均为同一人；

4、未提供作业指导书；

5、现行技术标准未及时更新；

6、养护室未正常使用、仪器使用记录不全；

7、砂原材料来源为莒南荣发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检查过程中提供材料显示其环评文件材料存疑；

8、混凝土运输车辆、泵车均为租用。

	5
	连云港厚泽建材有限公司
	已停产。

	6
	连云港三益砼制品有限公司
	1、未提供技术负责人社保；

2、质量手册未更新、未提供操作规程、未提供作业指导书

3、混凝土配合比试验部分强度缺失、配合比试验记录涂改不规范、缺少试验人员签字；

4、原材料自检原始记录签字不全；

5、损坏仪器设备未及时清理、仪器检定标识缺失；

6、料场砂原材料种类较多，含工业固废，砂供应商资质不全。

	7
	连云港鼎立混凝土有限公司
	1、技术负责人社保、试验室负责人社保仅提供至6月份；

2、质量管理制度未签字审核；

3、未建立原材料送检台账、原材料自检原始记录签字不全

4、混凝土出厂报告未签字；

5、未见质量手册岗位职责；

6、现行技术标准未及时更新；

7、标养室未正常使用、仪器使用记录不全；

8、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试验未经试验室负责人签发，未提供试验报告；

9、混凝土搅拌设备达不到120m³/每小时。

	8
	连云港方泰混凝土制品有限公司
	1、技术负责人、试验室负责人社保提供至2023年6月份；

2、质量管理制度不完善；

3、未建立原材料送检/自检台账；

4、混凝土出厂报告不全；

5、未提供作业指导书、岗位职责；

6、现行技术标准未及时更新；

7、原始记录涂改较多、修改不规范；

8、未提供仪器设备使用记录；

9、未提供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报告；

10、砂原材料供应商资质不全，未提供厂家检测报告。

	9
	连云港山正混凝土有限公司
	1、未提供原材料送检台账；

2、未提供混凝土出厂检验、出厂报告；

3、现行技术标准未及时更新；

4、原始记录签字不全；

5、未提供配合比试验报告；

6、混凝土搅拌设备达不到120m³/每小时。

	10
	连云港美特佳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1、未建立原材料送检台账；

2、已过期技术标准未删除；

3、料库中存有镍矿砂、砂原料采购合同与提供资质的原料砂加工厂家不一致，砂源质量不能确保可追溯到源头。

	11
	江苏港融新型建材有限公司
	1、未建立原材料送检台账；

2、混凝土出厂检验坍落度原始记录与开盘鉴定资料不一致

3、砂自检台账试验人员与原始记录试验人员不一致；

4、试验室存在非标试块；

5、试验室水泥胶砂仪器未按标准更新；

6、料库中存有镍矿砂、砂原材料来源为莒南荣发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检查过程中提供材料显示其环评文件材料存疑

	12
	连云港建景新型建材有限

公司
	1、混凝土出厂报告质检员未签字；

2、现行技术标准未及时更新；

3、养护室未正常使用、试验室功能区布置不合理、试验室存放非标试块；

4、试块留置数量不足；

5、恒温恒湿标养箱损坏、水泥胶砂搅拌仪器未按标准更新

6、试验室人员配备不足4人；

7、料库中存有镍矿砂、镍矿砂原材料来源连云港鑫磊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材料显示环评中原材料与现实不符

8、混凝土搅拌设备达不到120m³/每小时。

	13
	灌云县晟泰混凝土有限公司
	1、未提供砂原材料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2、砂自检参数较少、仅做筛分/含泥量；

3、未提供混凝土出厂检验记录；

4、现行技术标准未及时更新；

5、原始记录签字不全，资料分类归档不规范；

6、未设置留样室、仪器设备积灰、水泥胶砂搅拌仪器未按标准更新、未使用专用检定标识；

7、混凝土配合比设计试验报告不全，未审核签字。

	14
	连云港科建水泥制品有限

公司
	1、未提供砂原材料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2、砂自检参数较少、仅做筛分/含泥量、原材料送检批次不足，2024年仅10月24日送检，送检报告未出具；

3、未建立混凝土生产台账、未提供混凝土出厂检验及出厂报告；

4、现行技术标准未及时更新；

5、原始记录中试验人员/审核人员均未签字、检测资料未统一分类、归档；

6、试验室未设置留样室、养护室未正常使用、杂物堆积、试验室温湿度无监控设施及记录；

7、水泥胶砂搅拌仪器未按标准更新、仪器设备无检定标识

8、未提供配合比设计试验记录、设计试验报告。

	15
	连云港丰东管桩有限公司
	1、未提供砂原材料合格证明文件；

2、砂原材料送检参数少，未检测亚甲蓝、放射性等、未建立原材料送检台账；

3、未建立混凝土生产台账；

4、现行技术标准未及时更新；

5、砂原材料自检原始记录与检测报告数据不一致；

6、标养室未正常使用、水泥胶砂搅拌仪器未按标准更新；

7、试验室人员配备不足4人；

8、未提供混凝土配比设计试验、试验报告；

9、混凝土搅拌设备达不到120m³/每小时。

	16
	连云港丰达混凝土有限公司
	1、原材料送检批次不足；

2、砂原材料送检参数少，未检测亚甲蓝、放射性等；

3、混凝土C50配合比设计试验、试验报告缺失；

4、标养室使用记录不规范。

	17
	江苏杰震建设科技有限公司
	1、技术负责人已离职；

2、未提供砂原材料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3、砂原材料送检参数少，未检测亚甲蓝、放射性等；

4、未提供混凝土C40配合比设计试验；试验报告签字不全

	18
	连云港鹏韵混凝土有限公司
	1、未提供技术负责人社保、职称/职业资格证书；

2、未提供原材料自检/送检台账，原材料自检原始记录签字不全；未提供原材料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3、原材料未送检；

4、混凝土生产台账不全、混凝土出厂报告仅提供1份且签字不全、出厂检测不规范；

5、现行技术标准未及时更新；

6、检验检测资料未统一分类、归档；

7、养护室未正常使用且堆放杂物、未设置留样室、试验室无监控设施及记录、未提供试验室仪器设备使用记录；

8、仪器设备检定标识过期、检定记录过期；

9、试验室人员配备不足4人且试验员均不在岗；

10、混凝土设计配比试验不规范、试验报告未经试验室负责人签发；

11、混凝土运输车辆配备6辆、泵车配备1台。

	19
	连云港锦满天有限公司
	1、原材料送检批次不足；

2、砂原材料由镍矿砂更换为石粉砂台账中未明确，且石粉砂未送检；

3、试块留置数量不足；

4、未提供混凝土出厂检测原始记录；

5、未提供混凝土配合比设计文件；

6、现行技术标准未及时更新；

7、水泥胶砂搅拌仪器未按标准更新；

8、试验室人员配备不足4人；

9、混凝土运输车辆自有3辆，外租7辆；泵车外租2台。

	20
	连云港苏阳混凝土有限公司
	1、未提供技术负责人社保；

2、未提供混凝土出厂检验原始记录；

3、未提供混凝土设计配合比文件；

4、现行技术标准未及时更新；

5、养护室内存在非标试块；

6、水泥胶砂搅拌仪器未按标准更新；

7、料库中存有镍矿砂、砂原材料更换后台账未明确，且更换后未送检；砂原材料来源为莒南荣发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检查过程中提供材料显示其环评文件材料存疑。

	21
	灌南建港混凝土有限公司
	1、未提供砂原材料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2、水泥原材料9.30号更换供货厂家后、原材料未送检；混凝土设计配合比试验未相应更新；

3、未提供混凝出厂报告；

4、现行技术标准未及时更新；

5、留样室杂物较多；仪器使用记录与自检原始记录日期、试验人员不对应；

6、试验室废旧仪器设备未清理、水泥胶砂搅拌仪器未按标准更新；

7、混凝土配合比试验报告未经试验室负责人签发；

8、混凝土搅拌设备达不到120m³/每小时。

	22
	连云港建厦新材料有限公司
	1、原材料送检批次不足；

2、混凝土出厂报告未签字、盖章；

3、质量手册未签字审核、作业指导书标准规范未及时更新；

4、现行技术标准未及时更新；

5、留样室设置于大厅内、设置不合理；

6、标养室湿度不足；

7、部分仪器设备检定标识缺失、水泥胶砂搅拌仪器未按标准更新。

	23
	灌南县昆阳建材有限公司
	已停产

	24
	灌南溢鑫砼业有限公司
	1、技术负责人社保仅提供至6月份；

2、砂原材料未提供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3、原材料送检批次不足、未建立送检台账；

4、现行技术标准未及时更新；

5、水泥胶砂搅拌仪器未按标准更新；

6、配合比设计未送检、配合比检测报告签字审核不全。

	25
	连云港垒隆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1、砂原材料未提供质量合格证明文件；

2、原材料送检批次不足、未建立原材料送检台账；

3、混凝土出厂报告未签字、盖章；

4、留样室设置不合理、杂物堆积；

5、水泥胶砂搅拌仪器未按标准更新；

6、配合比设计未送检、配合比检测报告未经试验室负责人签发。




